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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申請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 

一、申請都市更新容積獎勵項目、額度及比例 

  本案依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108 年 5月 15 日發布實施)、新北市都市

更新容積獎勵辦法(108 年 10 月 2 日發布實施)申請都市更新容積獎勵，申請項

目、額度及比例項目如下： 
表 10-1 都市更新容積獎勵試算表 

獎勵項目 細項 基地面積 基準容積 

基準容積 1,375.00㎡×300%＝4,125.00 ㎡ 1,375.00㎡ 4,125.00㎡ 

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內政部容積獎勵項目) 獎勵面積 獎勵容積比率 

一、§5 容積管制前已完成合法建物，原建築容積高於基準容積 

  - - 

二、§6 依法通知限期拆除、逕予強制拆除或評估有危險之虞應限期補強、拆除及結構安全性能

評估未達最低等級有危險之虞者 

(一) 
經建築主管機關依法應限期拆除、逕予強制拆除、

限期補強、拆除 
- - 

(二) 未達結構安全性能評估最低等級 275.73 ㎡ 6.68% 

三、§7 申請提供指定公益設施之容積獎勵者 

  - - 

四、§8 申請協助取得及開闢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或其周邊公共設施用地獎勵者 

  - - 

五、§9 申請保存、修復、再利用及管理維護更新單元內具歷史性、紀念性、藝術價值建築物容

積獎勵 

  - - 

六、§10 取得候選綠建築證書，依等級給予獎勵容積 

三、 銀級 247.50 ㎡ 6.00% 

七、§11 取得候選智慧建築證書，依等級給予獎勵容積 

三、 銀級 247.50 ㎡ 6.00% 

八、§12 採無障礙環境設計者，依下列規定給予獎勵容積 

二、(二) 
依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辦理新建住宅性能評估

之無障礙環境－申請第二級 
123.75 ㎡ 3.00% 

九、§13 採建築物耐震設計者，依下列規定給予獎勵容積 

二、(三) 
依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辦理新建住宅性能評估

之結構安全性能－申請第三級 
82.50 ㎡ 2.00% 

 
 

十、§14時程獎勵 

二(一) 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修正施行日起五年內 288.75 ㎡ 7.00% 

十一、§15規模獎勵 

(一) 完整計畫街廓 - - 

(二) 土地面積達三千平方公尺以上未滿一萬平方公尺 - - 

(三) 土地面積達一萬平方公尺以上 - - 

十二、§16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經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物所有權人同意協議合建實施 

  206.25 ㎡ 5.00% 

十三、§17處理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戶 

  - - 

新北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 獎勵面積 獎勵容積比率 

十四、§2配合都市建築物規劃設計需要而留設無遮簷人行步道、建築退縮、供公眾通行通道或

街角廣場之容積獎勵者 

 建築基地符合第三項規定 495.00 ㎡ 12.00% 

十五、§3捐贈都市更新基金 

  - - 

十六、§4為都市環境及街道景觀，於基地範圍內留設無頂蓋街角廣場之容積獎勵者 

  - - 

十七、§5依本府公告之都市更新計畫，於基地內留設 4M以上等寬之通道，供不特定之公眾通

行獎勵者 

  - - 

十八、§6合法建築物屋齡達三十年以上，且四、五層樓以上者 

(一) 合法老舊四層樓建物 68.93 ㎡ 1.67% 

(二) 合法老舊五層以上建物 - - 

十九、§7建築基地面臨之道路寬度未達八公尺，而依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降低其基準容積者 

  - - 

都市更新容積獎勵總計 2,035.91 ㎡ 49.35% 

容積移轉 1,249.87 ㎡ 30.30% 

允建樓地板=法定基準容積+都市更新獎勵總計+其他獎勵總計 7,410.78㎡ 538.97% 

 註：上述容積獎勵數值，以新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及主管單位審核通過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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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1 危老建築物基地範圍示意圖 

(

10
米
計
畫
道
路) 

更新單元範圍 

S = 1：500 

危老建築物基地範圍 

縣 
民 

大 

(10 
米 
計 
畫 
道 
路) 

道 
三 
段 
63 

巷 莊 
敬 

路 
(12 

米 
計 

畫 
道 

路) 

民 

大 

道 

三 

段 
33 

巷 

縣 

(一) §6 危險及老舊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獎勵 

◼獎勵依據 

依都市更新容積獎勵辦法第六條規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之建築物符合下

列情形之一者，依原建築基地基準容積一定比率給予獎勵容積： 

1.經建築主管機關依建築法規、災害防救法規通知限期拆除、逕予強制拆除，或

評估有危險之虞應限期補強或拆除：基準容積百分之十。 

2.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未達最低等級：基準容積百分之八。 

◼ 獎勵說明： 

1.依據內政部 108.12.6 台內營字第 1080821976號解釋令，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

勵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結構安全性能評估，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結構

安全性能評估辦法辦理。 

2.本案合法四層樓建物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未達最低等級（如圖 10-3、圖

10-4所示），給予法定容積百分之八之容積獎勵。 

3.本案合法四層樓建物領有 62使字第 174 號使用執照，基地面積為 1,148.90㎡

（如圖 10-1、圖 10-2 所示），法定容積住宅區為 300％，因此獎勵面積為 275.73

㎡。 

計算式：獎勵容積：1,148.90㎡×300％×8％＝275.73 ㎡。 

獎勵比例：275.73㎡÷(1,375.00 ㎡×300%)=6.68%。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段 520地號等 1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實施者：佳元地產股份有限公司  建築設計：陳克聚建築師事務所  規劃單位：城林都市更新股份有限公司        10-3 

圖 10-2  62 使字第 174 號使用執照存根 圖 10-3 工務局函-結構安全性能初步評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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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4 建物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未達最低等級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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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0 綠建築獎勵 

◼ 獎勵依據 

依都市更新容積獎勵辦法第十條規定，取得候選綠建築證書，依下列等級給予獎

勵容積，各款獎勵不得累計申請： 

1.鑽石級：基準容積百分之十。 

2.黃金級：基準容積百分之八。 

3.銀級：基準容積百分之六。 

依都市更新容積獎勵辦法第十八條規定，申請第十條至第十三條獎勵者，實施者

應與市府簽訂協議書，並納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於領得使用執照前向市府主管

機關繳納保證金，保證於領得使用執照後二年內，取得綠建築標章。 

應繳納之保證金，說明如下列：  

1.應繳納之保證金額＝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土地按面積比率加權平均計算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時公告土地現值×0.7×申請第十條至第十三條之獎勵

容積樓地板面積。 

2.於期限內取得銀級綠建築標章者，保證金無息退還。 

3.未依期限內取得銀級綠建築標章者，保證金不予退還。 

申請綠建築獎勵者，實施者應提列管理維護必要費用，其後續之管理維護計畫須

載明至事業計畫書及公寓大廈規約草約內。 

 

◼ 獎勵說明： 

1.本更新單元擬申請「銀級」綠建築獎勵。 

2.實施者於本案事業計畫核定前與新北市政府簽訂協議書納入都市更新計畫，其

內容如次： 

(1)保證於領得使用執照後二年內，取得銀級綠建築標章。 

(2)於領得使用執照前，繳交因申請銀級綠建築獎勵應繳納之保證金。 

3.獎勵比例：取得銀級綠建築候選證書，給予法定容積百分之六之容積獎勵。 

4.獎勵容積：(1,375.00㎡×300%)×6%=247.50 ㎡ 

5.保證金 27,027,000 元，計算說明如下： 

(1)容積獎勵面積：247.50 ㎡ 

(2)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時 109 年公告土地現值 156,000 元/㎡ 

(3)保證金計算： 

   247.50 ㎡(獎勵容積)×156,000元(公告土地現值)×0.7=27,027,000 元 

6.管理維護基金計算及提撥方式如下： 

(1)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五條規定提列之公共基金 50%計算，綠建築

獎勵項目管理維護基金為 1,094,682元 (2,189,363 × 50% = 1,094,682) 。 

(2)由起造人於使用執照核准前繳交維護費用至新北市政府代收公寓大廈公共

基金保管專戶，並於申請退還保證金時繳交各項獎勵項目維護費用之公庫

代收證明。 

(3)各項獎勵項目維護費用與公寓大廈公共基金分開繳交，由新北市政府於代

收公寓大廈公共基金保管專戶代收後，由該建築物之所有權人、使用人或

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之管理委員會、管理負責人、管理服務人向新北

市政府申請撥入公寓大廈公共基金或其他管理專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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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2 綠建築指標評分基準表 
 

註 1：本表為初步規劃，未來以實際送審資料為主。 

註 2：綠建築指標評分資料詳見附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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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1 智慧建築獎勵 

◼ 獎勵依據 

依都市更新容積獎勵辦法第十一條規定，取得候選智慧建築證書，依下列等級給

予獎勵容積，各款獎勵不得累計申請： 

1.鑽石級：基準容積百分之十。 

2.黃金級：基準容積百分之八。 

3.銀級：基準容積百分之六。 

依都市更新容積獎勵辦法第十八條規定，申請第十條至第十三條獎勵者，實施者

應與市府簽訂協議書，並納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於領得使用執照前向市府主管

機關繳納保證金，保證於領得使用執照後二年內，取得智慧建築標章。 

應繳納之保證金，說明如下列：  

1.應繳納之保證金額＝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土地按面積比率加權平均計算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時公告土地現值×0.7×申請第十條至第十三條之獎勵

容積樓地板面積。 

2.於期限內取得銀級綠建築標章者，保證金無息退還。 

3.未依期限內取得銀級綠建築標章者，保證金不予退還。 

申請智慧建築獎勵者，實施者應提列管理維護必要費用，其後續之管理維護計畫

須載明至事業計畫書及公寓大廈規約草約內。 

 

◼ 獎勵說明： 

1.本更新單元擬申請「銀級」智慧建築獎勵。 

2.實施者於本案事業計畫核定前與新北市政府簽訂協議書納入都市更新計畫，其

內容如次： 

(1)保證於領得使用執照後二年內，取得銀級智慧建築標章。 

(2)於領得使用執照前，繳交因申請銀級智慧建築獎勵應繳納之保證金。 

3.獎勵比例： 

取得銀級智慧建築候選證書，給予法定容積百分之六之容積獎勵。 

4.獎勵容積：(1,375.00㎡×300%)×6%=247.50 ㎡ 

5.保證金 27,027,000 元，計算說明如下： 

(1)容積獎勵面積：247.50 ㎡ 

(2)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時 109 年公告土地現值 156,000 元/㎡ 

(3)保證金計算： 

   247.50 ㎡(獎勵容積)×156,000元(公告土地現值)×0.7=27,027,000 元 

6.管理維護基金計算及提撥方式如下： 

(1)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五條規定提列之公共基金 50%計算，智慧建

築獎勵項目管理維護基金為 1,094,682元(2,189,363 × 50% = 1,094,682)。 

(2)由起造人於使用執照核准前繳交維護費用至新北市政府代收公寓大廈公共

基金保管專戶，並於申請退還保證金時繳交各項獎勵項目維護費用之公庫

代收證明。 

(3)各項獎勵項目維護費用與公寓大廈公共基金分開繳交，由新北市政府於代

收公寓大廈公共基金保管專戶代收後，由該建築物之所有權人、使用人或

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之管理委員會、管理負責人、管理服務人向新北

市政府申請撥入公寓大廈公共基金或其他管理專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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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評定類別 □智慧建築標章■候選智慧建築證書 

建築物名稱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段 520 地號等 14 筆土地都更案 

申請等級 □合格級 □銅級■銀級 □黃金級 □鑽石級 

基本規定 ■符合 □不符合 

鼓

勵

項

目

自

評

結

果 

項目 
綜合 

佈線 

資訊 

通信 

系統 

整合 

設施 

管理 

安全 

防災 

節能 

管理 

健康 

舒適 

智慧 

創新 

自評得分 21 14 25 23 12 7 11 0 

合計總分 113 

表 10-3 智慧建築評分基準表 
 

註 1：本表為初步規劃，未來以實際送審資料為主。 

註 2：智慧建築評分資料詳見附錄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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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2 無障礙環境設計 

◼ 獎勵依據 

依都市更新容積獎勵辦法第十二條規定，更新後建築物規劃為住宅使用，並符合

住宅性能評估之無障礙環境性能評估等級且取得相關證明者，依下列等級給予容

積獎勵，各款不得累計申請： 

1.取得無障礙住宅建築標章：基準容積百分之五。 

2.依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辦理新建住宅性能評估之無障礙環境： 

(1) 第一級：基準容積百分之四 

(2) 第二級：基準容積百分之三 

依都市更新容積獎勵辦法第十八條規定，申請第十條至第十三條獎勵者，實施者

應與市府簽訂協議書，並納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於領得使用執照前向市府主管

機關繳納保證金，保證於領得使用執照後二年內，取得申請無障礙環境性能評估

第二級以上認證。 

應繳納之保證金，說明如下列：  

1.應繳納之保證金額＝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土地按面積比率加權平均計算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時公告土地現值×0.7×申請第十條至第十三條之獎勵

容積樓地板面積。 

2.於期限內取得銀級綠建築標章者，保證金無息退還。 

3.未依期限內取得銀級綠建築標章者，保證金不予退還。 

申請無障礙環境設計獎勵者，實施者應提列管理維護必要費用，其後續之管理維

護計畫須載明至事業計畫書及公寓大廈規約草約內。 

 

◼ 獎勵說明： 

1.本更新單元擬申請新建住宅性能評估之無障礙環境性能評估，分級評估達該指

標第二級。 

2.實施者於本案事業計畫核定前與新北市政府簽訂協議書納入都市更新計畫，其

內容如次： 

(1)保證於領得使用執照後二年內，通過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新建住宅性能

評估之無障環境第二級。 

(2)於領得使用執照前，繳交因申請新建住宅無障礙環境性能評估應繳納之保

證金。 

3.獎勵比例：取得新建住宅性能評估之無障礙環境性能評估第二級，給予法定容

積百分之三之獎勵。 

4.獎勵容積：(1,375.00㎡×300%)×3%=123.75 ㎡ 

5.保證金 13,513,500 元，計算說明如下： 

(1)獎勵容積面積：123.75 ㎡ 

(2)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時 109 年公告土地現值 156,000 元/㎡ 

(3)保證金計算： 

   123.75 ㎡(獎勵容積)×156,000元(公告土地現值)×0.7=13,513,500 元 

6.管理維護基金計算及提撥方式如下： 

(1)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五條規定提列之公共基金 50%計算，無障礙

環境設計獎勵項目管理維護基金為 1,094,682 元 (2,189,363 × 50% = 

1,094,682)。 

(2)由起造人於使用執照核准前繳交維護費用至新北市政府代收公寓大廈公共

基金保管專戶，並於申請退還保證金時繳交各項獎勵項目維護費用之公庫

代收證明。 

(3)各項獎勵項目維護費用與公寓大廈公共基金分開繳交，由新北市政府於代

收公寓大廈公共基金保管專戶代收後，由該建築物之所有權人、使用人或

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之管理委員會、管理負責人、管理服務人向新北

市政府申請撥入公寓大廈公共基金或其他管理專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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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4 無障礙環境性能評估評分基準表 
 

註 1：本表為初步規劃，未來以實際送審資料為主。 

註 2：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詳附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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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5 無障礙性能評估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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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3 建築物耐震設計 

◼ 獎勵依據 

依都市更新容積獎勵辦法第十三條規定，更新後建築物取得耐震設計標章或依新

建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辦理新建住宅性能評估且取得相關證明者，依下列規定

給予容積獎勵，各款不得累計申請。 

1. 取得耐震設計標章：基準容積百分之十 

2. 依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辦理新建住宅性能評估之結構安全性能 

(1) 第一級：基準容積百分之六 

(2) 第二級：基準容積百分之四 

(3) 第三級：基準容積百分之二 

依都市更新容積獎勵辦法第十八條規定，申請第十條至第十三條獎勵者，實施者

應與市府簽訂協議書，並納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於領得使用執照前向市府主管

機關繳納保證金，保證於領得使用執照後二年內，取得申請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第

三級以上認證。 

應繳納之保證金，說明如下列：  

1.應繳納之保證金額＝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土地按面積比率加權平均計算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時公告土地現值×0.7×申請第十條至第十三條之獎勵

容積樓地板面積。 

2.於期限內取得銀級綠建築標章者，保證金無息退還。 

3.未依期限內取得銀級綠建築標章者，保證金不予退還。 

申請建築物耐震設計獎勵者，實施者應提列管理維護必要費用，其後續之管理維

護計畫須載明至事業計畫書及公寓大廈規約草約內。 

 

◼ 獎勵說明： 

1.本更新單元擬申請建築物耐震設計獎勵。 

2.實施者於本案事業計畫核定前與新北市政府簽訂協議書納入都市更新計畫，其

內容如次： 

(1)保證於領得使用執照後二年內，取得新建住宅性能評估之結構安全性能第

三級。 

(2)於領得使用執照前，繳交因申請建築物耐震設計獎勵應繳納之保證金。 

3.獎勵比例：取得新建住宅性能評估之結構安全性能第三級，給予法定容積百分

之二之容積獎勵。 

4.獎勵容積：(1,375.00㎡×300%)×2%=82.50㎡ 

5.保證金 9,009,000 元，計算說明如下： 

(1)容積獎勵面積： 82.50 ㎡ 

(2)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時 109 年公告土地現值 156,000 元/㎡ 

(3)保證金計算： 

   82.50 ㎡(獎勵容積)×156,000 元(公告土地現值)×0.7=9,009,000 元 

6.管理維護基金計算及提撥方式如下： 

(1)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五條規定提列之公共基金 50%計算，建築物

耐震設計獎勵項目管理維護基金為為 1,094,682 元 (2,189,363 × 50% = 

1,094,682)。 

(2)由起造人於使用執照核准前繳交維護費用至新北市政府代收公寓大廈公共

基金保管專戶，並於申請退還保證金時繳交各項獎勵項目維護費用之公庫

代收證明。 

(3)各項獎勵項目維護費用與公寓大廈公共基金分開繳交，由新北市政府於代

收公寓大廈公共基金保管專戶代收後，由該建築物之所有權人、使用人或

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之管理委員會、管理負責人、管理服務人向新北

市政府申請撥入公寓大廈公共基金或其他管理專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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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5 新建住宅結構安全性能評估內容及評分表 

 

註：本表為初步規劃，未來以實際送審資料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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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14 時程獎勵 

◼ 獎勵依據 

依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十四條規定，於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五月十五日

修正之條文施行日起一定期間內，本案位於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於修正

施行日起五年內，實施者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給予基準容積百分之七之

容積獎勵。 

◼ 獎勵說明 

1.本案於 109 年 12 月 25 日申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於 108 年 5 月 15 日修

正之條文施行日起五年內申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依規定給予基準容積 7%

之容積獎勵。 

2.獎勵容積：(1,375.00㎡×300%)×7%= 288.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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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16 協議獎勵 

◼ 獎勵依據 

依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十六條規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重建區段

內，更新前門牌戶達二十戶以上，依本條例第四十三條第一項但書後段規定，於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時經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以協議合建方

式實施之都市更新事業，給予基準容積百分之五之獎勵容積。 

◼ 獎勵說明 

1.本案經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以協議合建方式實施。。 

2.更新前門牌戶數為 24戶，符合更新前門牌戶達二十戶以上之規定。 

建號 門牌 戶數 

1188、1189、1206、1190 莊敬路 252 號 1、2、3、4 樓 4 

1191、1192、1193、1187 莊敬路 254 號 1、2、3、4 樓 4 

1194~1197 莊敬路 256 號 1、2、3、4 樓 4 

1198、1199、1200、1202 莊敬路 258 號 1、2、3、4 樓 4 

1201、1203、1204、1207 莊敬路 260 號 1、2、3、4 樓 4 

1205、1411、1412、1208 莊敬路 262 號 1、2、3、4 樓 4 

合計 24 

3.獎勵容積：(1,375.00㎡×300%)×5%= 206.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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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2 建築基地條件及整體規劃設計獎勵(新北市都市更新獎勵) 

◼ 獎勵依據 

依新北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二條規定，建築基地條件及建築物規劃設

計符合附表一者，得依規定擇一申請容積獎勵。 

本案為非工業區或產業專用區之建築基地，建築物規劃設計符合下列規定，得予

獎勵基準容積 12%： 

 

建築基地條件 建築物規劃設計 獎勵額度 

非工業區或 

產業專用區 

之建築基地 

(一)自建築線退縮淨寬四公尺以上建築，退縮部

分以淨空設計及設置無遮簷人行步道或補足

道路必要之路寬。但更新單元臨接計畫道路

或已指定建築線現有巷道之寬度未達八公

尺，而依規定應於基地內自行退縮者，應自

該退縮線後再退縮淨寬四公尺以上建築。 
基準容積

之 12% 

(二)自基地境界線退縮淨寬二公尺以上建築，退

縮部分以淨空設計。 

(三)法定建蔽率扣除設計建蔽率之差額不得低於

百分之五。 

 

◼ 獎勵說明 

1.本案建築規劃設計自建築線退縮淨寬 4 公尺以上建築，退縮部分以淨空設計及

設置無遮簷人行步道；並自基地境界線退縮淨寬 2 公尺以上建築，退縮部分以

淨空設計 (詳見圖 10-6) 。 

2.法定建蔽率扣除設計建蔽率之差額不得低於百分之五。 

本更新單元之建築基地面積為 1,375.00 ㎡。 

實設建築面積：600.68 ㎡。 

設計建蔽率：600.68 ㎡/1,375.00 ㎡=43.69% ＜ 50%（法定建蔽率）。 

法定建蔽率-設計建蔽率=50% - 43.69% = 6.31% ≧ 5% 

3.建築物規劃設計符合規定，得獎勵基準容積 12%。 

4.獎勵容積：(1,375.00㎡ × 300%) × 12% = 49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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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6 退縮建築檢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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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7 基地退縮建築平面套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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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8 建築退縮空間面積檢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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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9 建蔽率檢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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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10 合法四層樓老舊建物基地範圍示意圖 

更新單元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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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6 四層樓以上合法老舊建物獎勵(新北市都市更新獎勵) 

◼獎勵依據 

依新北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六條規定，合法建築物之屋齡達三十年以

上者，得按其合法建築物樓層數，依下列規定擇一申請容積獎勵： 

1.四層樓者，為該棟合法建築物坐落之建築基地基準容積百分之二。 

2.五層樓以上者，為該棟合法建築物坐落之建築基地基準容積百分之四。 

◼ 獎勵說明： 

本案合法四層樓建物領有 62 使字第 174 號使用執照，屋齡已達三十年以上，基

地面積為 1,148.90㎡（如圖 10-10~圖 10-13 所示），法定容積住宅區為 300％，

因此獎勵面積為 68.93 ㎡。 

計算式：獎勵容積：1,148.90㎡×300％×2％＝68.93㎡。 

獎勵比例：68.93 ㎡÷(1,375.00㎡×300%)=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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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11  62 使字第 174 號使用執照存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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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12  62 使字第 174 號使用執照竣工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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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13  62 使字第 174 號使用執照竣工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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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容積移轉數量 

依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 8 條：「接受基地之可移入容積，以不超過該

接受基地基準容積之百分之三十為原則。位於整體開發地區、實施都市更新地區、

面臨永久性空地或其他都市計畫指定地區範圍內之接受基地，其可移入容積得酌

予增加。但不得超過該接受基地基準容積之百分之四十」。 

依新北市政府辦理都市計畫容積移轉申請移入容積量體評定原則第 4 點規定

「有關附表內之評定項目含可移入容積基準量、接受基地內部條件及接受基地外

部環境改善項目三大項，其中申請評定接受基地外部環境改善項目者，其移入量

體不得超過該接受基地內部條件之三分之一。」，第 5 點規定：「依都市更新條例

劃定之更新地區，其接受基地可移入容積基準量及接受基地內部條件項目，得乘

以一點三倍計算之。」 

本案依「新北市政府辦理都市計畫容積移轉申請移入容積量體評定原則」評

分後可移入容積值為 30.30%(詳附錄八)。實際移轉或捐贈公共設施保留地之數量

及公告土地現值總額以依主管單位審核通過之數量及捐贈當期公告土地現值為

準。 

表 10-6 容積移轉試算表 

基地面積 1,375.00 ㎡ 

基準容積率 300% 

基準容積 4,125.00 ㎡ 

申請容積移轉 
移入比例 移入容積 

區外 30.30% 1,249.87 ㎡ 

註：上述容積獎勵數值，以新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及主管單位審核通過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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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重建區段之土地使用計畫 

一、現有巷道廢止或改道計畫 

本案更新單元之範圍無涉及現有巷道廢止或改道及廢水改道情形。 

二、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強度 

(一)基地座落：新北市板橋區文化段 520 地號等 14筆土地，使用分區為住宅區。 

(二)建築基地面積：1,375.00 ㎡。 

(三)基準容積： 

本更新單元依板橋都市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要點及都市設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

則規定，其基準容積率為 300%，法定建蔽率為 50%，基準容積面積為 4,125.00 ㎡

(1,375.00 ㎡×300%=4,125.00 ㎡)。 

三、申請容積獎勵後土地使用強度 

(一)允建建築容積 

本案基地面積為 1,375 ㎡，基準容積 300%，擬申請都市更新獎勵 49.35%，獎

勵容積 2,035.91 ㎡；容積移轉 30.30%，獎勵容積 1,249.87 ㎡，其申請容積獎勵

總計為基準容積之 79.65%（詳表 11-1）。 

本案更新後允建容積樓地板面積為 1,375.00 ㎡×300%(基準容積)+ 4,125.00

㎡×49.35%(都市更新獎勵容積)+ 4,125.00㎡×30.30%(容積移轉)＝7,410.78㎡，

本案申請允建容積樓地板面積為 7,410.78 ㎡，獎勵後容積率 538.97%，設計容積

樓地板面積為 7,410.62 ㎡，設計容積率為 538.95%。 

 

表 11-1 總允建容積計算表 

基地面積 1,375.00 ㎡ 

基準容積率 300% 

基準容積（A） 4,125.00 ㎡ 

獎勵項目 獎勵比率 面積 

都市更新獎勵（B） 49.35% 2,035.91 ㎡ 

容積移轉(C) 30.30% 1,249.87 ㎡ 

小計（ B + C ） 79.65% 3,285.78 ㎡ 

總允建容積 

（ A + B + C ） 
538.97% 7,410.78 ㎡ 

       註：上述容積獎勵數值，以新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及主管單位審核通過為準。 

(二)預計容納人口數 

本案更新後允建容積率為 538.97%，預計興建 109 戶住宅單元，根據新北市

民政局網站民國 109 年 12 月統計資料，該月份板橋區計有 217,892 戶，合計

557,114人，平均每戶 2.56 人，本案容納人數約為 28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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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築設計圖說 

（一）建築物樓層、結構 

本案興建一幢一棟地上 22 層、地下 5 層之鋼筋混凝土造建築物，規劃 1 戶

店鋪(辦公室)及 109 戶住宅單元，共計 110 戶。 

（二）建築配置 

一層：設置 1 戶店鋪、門廳及管委會空間。 

二層：設置辦公室(與一層店鋪同戶)及住宅單元。 

三至二十二層：作為住宅使用，住宅單元以二房、三房格局為主，符合更新後土

地所有權人分配價值及居住需求。 

地下一至五層：本更新單元計有 110戶，於地下一層設置 110 部機車停車位，符

合於一戶一機車位之規定。 

於地下一至五層設置 92部汽車停車位（含無障礙汽車位 2 個）。 

（三）相關法令檢討 

1.環境影響評估 
依據「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107 年 4 月

11 日修正發布之第二十六條所訂定內容，高樓建築，其高度一百二十公尺以

上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本更新單元位於住宅區，樓層數 22 樓，建築樓

高 76公尺，未達上揭規定，故本案不需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2.都市設計審議 

依「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108 年 07 月 03 日）」第四十五條第三

款規定「申請容積達基準容積一點五倍以上之建築基地。但依都市更新條例

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地區，申請容積達一點八倍以上」，應經都設會審議

通過。本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申請總允建容積為基準容積之 1.7965 倍，免經

都設會審議通過。 

3.交通影響評估 
依照「建築物交通影響評估準則」第二條所規定：「在交通密集地區，供

公眾使用之建築物，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五十九條之分類，其

設置停車位數或開發、變更使用樓地板面積符合下列規定者，得經地方主管

機關會商當地主管建築機關及都市計畫主管機關公告，列為應實施交通影響

評估之建築物：第一類建築物，其設置小型車停車位數超過 150 個，或樓地

板面積超過 24,000 平方公尺。…」 

本案設計規劃為集合住宅，屬上述規定中第一類建築物，實際設計停車

位 114 部【92 部汽車停車位+110 部機車停車位（92+110÷5=114 部）】<150 部，

實設樓地板面積為 14,000.31 ㎡<24,000 ㎡，故本案不需進行交通影響評估。 

4.容積率檢討 

(1)基準容積 
依「變更板橋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配合主細拆離)(第二階段)書」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 4 條規定，住宅區法定容積率為 300%。基地面積為

1,375 ㎡，基準容積為 4,125 ㎡，依都市更新條例及相關容積獎勵規定，本案

申請都市更新獎勵，並依規定辦理容積移轉，本案允建總容積為 1,375㎡×300% 
+ 1,375 ㎡×300%×49.35%（都市更新獎勵）+ 1,375 ㎡×300%×30.30%（容積移

轉）=7,410.78 ㎡，本案申請允建容積樓地板面積 7,410.78 ㎡，允建容積率

538.97%，設計容積樓地板面積為 7,410.62 ㎡，設計容積率 538.95%。 

(2)實設容積： 
樓層 說明 實設容積 

1F 
樓地板面積扣除公共服務空間面積及梯廳及機房等
機電設備樓地板面積 

355.94 ㎡ 

2F 樓地板面積扣除梯廳及機房等機電設備樓地板面積 399.82 ㎡ 
3F 樓地板面積扣除梯廳及機房等機電設備樓地板面積 378.87 ㎡ 

4~9F 樓地板面積扣除梯廳及機房等機電設備樓地板面積 
379.57×6 

=2,277.42 ㎡ 

10~16F 樓地板面積扣除梯廳及機房等機電設備樓地板面積 
373.16×7 

=2,612.12 ㎡ 
17F 樓地板面積扣除梯廳及機房等機電設備樓地板面積 360.00 ㎡ 
18F 樓地板面積扣除梯廳及機房等機電設備樓地板面積 309.57 ㎡ 

19~22F 樓地板面積扣除梯廳及機房等機電設備樓地板面積 
179.22×4 

=716.88㎡ 
其他 機電設備空間計容積 - 
總容積樓
地板面積 

7,410.62 ㎡≦7,410.78 ㎡(設計容積面積≦允建總容積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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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建蔽率檢討 

  依「都市設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第三十六條規定，各土地使用分區之

建蔽率不得超過附表一之規定，住宅區建蔽率為 50%，本案之設計建蔽率為： 

600.68 ㎡ ÷ 1,375㎡= 43.69%≦50% 

6.開挖深度與開挖率檢討 

(1)依「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第三十七條規定，各土地使用分區之法定開

挖率，建築基地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下者，不得超過建蔽率加基地面積百

分之二十；超過五百平方公尺部分面積，不得超過建蔽率加剩餘基地面積百

分之十。 
本案法定開挖面積為〔500×(50%+20%)+(1,375-500)×(50%+10%)〕=875 ㎡，故

法定開挖率為 875 ÷ 1,375 ㎡=63.64% 

本案設計地下室開挖面積：872.92 ㎡ 

本案實設開挖率為 872.92 ÷ 1,375 ㎡=63.49%≦63.64%(法定開挖率)，符合

規定。 

(2) 依據「新北市政府建造執照特殊結構委託審查原則」第二點第三項規定，地

下層開挖之總深度(含基礎)在 12 公尺以上，或地下層開挖超過三層之建築

物，需結構外審。但開挖邊界與基地境界線之最小距離大於開挖深度者，不

在此限。 

本案預計開挖地下五層，地下層開挖之總深度（含基礎）為 17.10 公尺，故

需辦理結構外審。 

7.停車位檢討 

  依「變更板橋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配合主細拆離)(第二階段)書」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八點規定： 

(一)建築物附屬汽車停車空間應依「建築技術規則」規定設置。 

(二)建築物設置機車停車位應依以下規定設置： 

1.建築物用途為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第 59 條之第二類用途建築

物，各分戶總樓地板面積小於 66 平方公尺者，每 100平方公尺設置一機

車位，各分戶總樓地板面積超過 66 平方公尺者，機車位設置數量以一戶

一機車停車位為原則。 

 

2.建築物用途為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第 59 條所述第一類者，每

100 平方公尺設置一機車停車位。 

3.其他使用則不得低於法定汽車停車位等輛數。 

(三)為引導大眾運輸導向發展，距離捷運車站或火車站 300 公尺內之建築基地

至少應依法定機車停車位數 15％計算設置自行車停車位，其經新北市都

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會(以下簡稱都設會)要求應設置於室內

者，得免計樓地板面積。捷運車站或火車站出入口毗鄰地區，其小汽車

及機車位之設置標準，經都設會同意者，得依前項規定停車位數量之 70%

為下限酌予折減留設。 

  另依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原則附表一第九點機車停車位每戶應附設一機

車，本案設置停車位檢討說明如下： 

1.汽車停車空間依「建築技術規則」規定設置： 

法定汽車位： 

第一類 店鋪、辦公室：251.85㎡<300㎡…免設 

第二類 集合住宅：9,010.95/150=60.07 輛，取 61輛 

本案設置法定汽車位 61輛，自設汽車位 31輛，共 92輛，符合規定。 

2.機車停車位設置： 

第一類 店鋪、辦公室：251.85㎡/100=2.52輛，取 3 輛 

第二類 集合住宅： 

住宅分戶樓地板面積>66 ㎡共 57 戶，取 57輛 

住宅分戶樓地板面積<66 ㎡每 100㎡設置一輛，共 2,415.21 ㎡ 

2,415.21 ㎡/100=24.15，取 25 輛 

合計 3+57+25=85 輛 

本案機車停車位依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原則設置，附表一第九點(一)機車停

車位，以一戶一車位設置，法定機車位 110 輛，實設機車位 110輛，符合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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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 地下一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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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 地下二層平面圖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段 520地號等 1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實施者：佳元地產股份有限公司  建築設計：陳克聚建築師事務所  規劃單位：城林都市更新股份有限公司        11-6 

圖 11-2 地下三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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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3 地下四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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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4 地下五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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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5 一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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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6 二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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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7 三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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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8 四層至九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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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9 十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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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0 十一層至十六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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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1 十七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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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2 十八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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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3 十九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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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4 二十層至二十二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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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5 屋突一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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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6 屋突二至三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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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板橋區文化段 520地號等 1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圖 11-17 屋頂造型物檢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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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8 3.6:1 陰影及北向日照檢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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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9 南向立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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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0 北向立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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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1 東向立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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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2 西向立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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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3 橫向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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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4 縱向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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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5 斜柱剖面圖 

 




